
B6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2024-023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云顾路 581号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

159,750,672

41.42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殷福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何美亚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费祝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部分列席会议；董事候选人刘爱吉先

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342,272

比例（%）

99.7443

反对

票数

408,400

比例（%）

0.255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殷福华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30,591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29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2、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马瑞辉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85,543

比例（%）

99.580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3、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娄刚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85,543

比例（%）

99.580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徐啸飞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85,543

比例（%）

99.580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姚玮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278,210

比例（%）

99.8227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殷姿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30,591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29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董毅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承军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09、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章晓科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10、议案名称：关于已离任董事唐艳、独立董事王宏滔等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主席郭海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85,543

比例（%）

99.5802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徐杨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3、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何美亚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4、议案名称：关于已离任监事顾胜霞、朱龙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8,600

比例（%）

90.7017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9.29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388,772

比例（%）

99.7734

反对

票数

361,900

比例（%）

0.22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分红安排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及制定
具体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67,872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282,800

比例（%）

0.17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董事长殷福华 2023 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关于副董事长马瑞辉 2023 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关于副董事长娄刚 2023 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关于董事徐啸飞 2023 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
案

关于董事姚玮 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殷姿 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董毅 2023 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承军 2023 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比例（%）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反对

票数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比例（%）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7.09

7.10

8.01

8.02

8.03

8.04

9

11

12

13

14

15

关于独立董事章晓科 2023 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关于已离任董事唐艳、独立董事王宏
滔等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主席郭海凤 2023 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徐杨 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何美亚 2023 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
案

关于已离任监事顾胜霞、朱龙2023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
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679,5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2,758,600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88.1008

90.7016

90.7016

90.7016

90.7016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361,900

282,800

282,800

282,800

282,800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11.8992

9.2984

9.2984

9.2984

9.298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议案13、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5、议案 7至议案 9、议案 11至议案 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殷福华作为关联股东对议案 7.01、议案

7.06、议案9回避表决，姚玮作为关联股东对议案7.05、议案9回避表决，淄博星恒途松控股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议案7.02、议案7.03、议案7.04、议案8.01、议案9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心蕊、邹佩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化微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
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化微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2024-024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4年5月13日以书面送达及电话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
次会议提前通知期限，并均已知悉与所审议事项相关的内容，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副董
事长娄刚先生、独立董事董毅女士、独立董事承军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殷
福华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刘爱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刘爱吉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及董事任职情况，与会董事

一致同意增补刘爱吉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增补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殷福华（董事长）；
组成人员：殷福华、娄刚、刘爱吉；
任期同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董毅（独立董事）；
组成人员：董毅、承军、刘爱吉；
任期同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刘爱吉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

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被担
保方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电
池材料有限
公司

唐山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江苏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担保额度
（万元）

17,000.00

48,000.00

96,000.00

36,000.00

35,000.00

20,000.00

13,500.00

10,000.00

授信单位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
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
行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行

担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期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至全部主债务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合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HE-
TO21800001120240400000015
BZ01）

3410202401100002897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100520240001521）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100520240001535）

《保证合同变更协议》（合同编
号：3410202201100001856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的
变更协议）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光唐最高保字

2024003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32100520240010496）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C240403GR3203410)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21.00亿美
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7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
20.00亿美元；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亿元，其
中外币合计不超过1.00亿美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
控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
担保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

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
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
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
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4,206,708.71

2,919,688.43

1,287,020.28

2022年度

截至2023年9月30日

5,521,393.43

4,130,308.93

1,391,084.50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196,544.52

7,063.98

1,916,105.49

3,209.16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

与转让；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
镍、钴、铜及相关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
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95.2260%股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1,019,021.81

776,032.60

242,989.22

2022年度

536,449.65

-4,844.48

截至2023年9月30日

1,324,275.19

1,071,074.47

253,200.72

2023年1-9月

480,769.76

9,267.64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1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风动和电
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
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市政设施管理；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动车充电
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444,488.15

344,603.47

99,884.68

2022年度

255,979.58

20,420.57

截至2023年9月30日

753,139.35

540,873.95

212,265.40

2023年1-9月

230,543.78

11,422.88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
成立日期：2021年6月25日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640,350.00

431,516.36

208,833.63

2022年度

98,807.44

8,810.43

截至2023年9月30日

846,397.97

624,911.38

221,486.58

2023年1-9月

393,592.48

12,652.95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成立时间：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

急电源、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491,590.34

329,028.12

162,562.22

2022年度

358,831.40

3,636.05

截至2023年9月30日

669,957.58

505,794.51

164,163.06

2023年1-9月

367,041.52

1,600.85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ETO21800001120240400000015BZ01）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合同号为HET021800001120240400000015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全部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2、《保证合同》（3410202401100002897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3410202401100002897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4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

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借款人根据主合
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40001521、34100520240001535）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
商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账户透支等授信批复项下其他可用中短期信用产品。

保 证 担 保 金 额 ：基 于 主 合 同 ，债 权 人 与 债 务 人 分 别 签 署 了 合 同 编 号 为
34100520240001521、3410052024000153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
民币分别为96,000.00万元、3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保证合同变更协议》（3410202201100001856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的变更协议）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贷款人、保证人协商一致，对保证人与贷款人在 2022 年 3 月 23 日签订编号为

3410202201100001856借款合同的《国家开发银行保证合同》进行变更。变更后，借款人向贷款
人借款人民币35,000.00万元，即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35,000.00万元。

本协议是保证合同的变更协议，本协议生效后即构成保证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本协议
未予变更的内容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执行。

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光唐最高保字20240035号）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受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一签订的编号为光唐综授字20240047号《综合授信协议》以及授

信人与受信人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2100520240010496）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商业汇票承兑及无追索权保理。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13,5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40403GR3203410）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4年 5月 17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6,819,

387.12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4,286,548.1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71.0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
888.00 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4,968.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7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
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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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致：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

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

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24年4月25日，贵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定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4月27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

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股东与

会方式等事项外，还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载明了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

序等内容。

经查，贵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刊登了会议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5月17日（星期五）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
15：00。经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

安排。

3、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14：00在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

国际大厦A座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因公无法出席与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由副董事长李静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本次会议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

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等相关事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19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41,245,7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5052%。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2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236,
811,8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92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4,433,8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790%。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书和股东名册，本所律师认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表决权。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

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经审议并

通过如下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关于预计202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关于2024年公司授信计划的议案》；

7、《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9、《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关于澳洋健康未来三年（2024一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1、《关于2024年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用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公司章程（2024年4月）》；

1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2024年4月）》；

14、《董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4月）》；

15、《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

16、《为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7、《为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8、《为张家港澳洋唯恩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9、《为张家港澳洋顺康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21、《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2、《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其中，第12、16、17、18、19、2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第5、11项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相关关联股东予以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网络投

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贵公

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

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

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吴朴成 张玉恒

邰 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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